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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27  证券简称：深能源 A  公告编号：2007-027 

 

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07 年 9 月

24日上午9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4

楼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由杨海贤董事长主持。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

及相关文件已于 2007 年 9 月 14 日分别以专人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

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、监事。会议应到董事九人，到会董事

八人，王捷独立董事委托黄速建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

权，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以签字表决方式逐项表

决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认购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募

集股份的议案》（详见董事会关联交易公告）。 

鉴于本公司已经取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深圳能

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华能国际电

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》（证监公司字

[2007]154 号），根据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整体上市工作的总

体安排，为支持本公司做大做强，由本公司进行认购长城证券有

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募集股份工作。 

会议同意公司以不超过每股 6 元的价格，认购 27,000 万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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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募集股份，并将该项议案提交

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由于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本公司三名关联董事杨海贤董

事长、陈敏生董事、曹宏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余六名董事表决通过

了该项议案。此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同

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

意该项议案并认为：1、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

序合法有效；2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

交易原则，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

益。 

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：六票赞成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加纳燃机电厂项目一期工程的议

案》。（详见董事会对外投资公告） 

鉴于本公司已经取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深圳能

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华能国际电

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》（证监公司字

[2007]154 号），根据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整体上市工作的

总体安排，为支持本公司做大做强，由本公司进行投资加纳燃机

电厂项目一期工程工作。 

会议同意公司投资加纳燃机项目一期工程，建设规模为 20

万千瓦机组；同意公司在加纳成立项目公司投资该项目，其中公

司占 60％股权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占 40％股权，注册资本

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30%，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解决；同意

支付有关的项目咨询费用，总额不超过 200 万美元；同意公司与

中非投资公司签订长期项目代理合同，代理费用不超过到账电费

收入的 4.5%；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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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：九票赞成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承接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5 亿元

企业债券债务的议案》（详见董事会关联交易公告）。 

同意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深圳市能源集团有

限公司资产时一并承接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行“2007 年

能源集团 5亿元公司债券”债务，并继承该期债券发行人的职责

和义务，并将该议案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由于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本公司三名关联董事杨海贤董

事长、陈敏生董事、曹宏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余六名董事表决通过

了该项议案。此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同

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

意该项议案并认为：1、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

序合法有效；2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

交易原则，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

益。 

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：六票赞成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承接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

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新增债务的议案》（详见董事会关联交易公

告）。 

同意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深圳市能源集团有

限公司资产时一并承接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

（2006 年 8 月 31 日）至交割日（2007 年 9 月 1 日）期间新增

11.12437 亿元债务，并将该议案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。 

由于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本公司三名关联董事杨海贤董

事长、陈敏生董事、曹宏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余六名董事表决通过

了该项议案。此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同

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。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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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该项议案并认为：1、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

序合法有效；2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

交易原则，价格公允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

益。 

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：六票赞成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。 

五、决定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7 年 10 月

11日上午9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4

楼会议室召开。 

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：九票赞成，零票反对，零票弃权。 

 

 

 

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○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


